
1 
 

高級中等學校適性學習社區教育資源均質化實施
方案 

壹、緣起 
教育部（以下簡稱本部）為推動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提升中等教育之品

質，同時均衡城鄉教育落差，減少教育機會的不公，藉由推動高中職社區化相

關政策，強化高級中等學校（以下簡稱學校）間的橫向連結，以及國高中之間

的縱向銜接，深化學生學習資源共享，提供社區內國高中學生適性探索與發展

的機會，以滿足當地學生的教育需求，進而提升社區內國民中學畢業生之就近

入學比率。 

民國102年3月1日行政院核定「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實施計畫」，將「高級

中等學校適性學習社區教育資源均質化實施方案」（以下簡稱本方案）正式納

入29個重要配套方案之一。民國106年行政院核定確認本方案持續於「十二年

國民基本教育實施計畫」中賡續推動。本方案之推動係以「適性學習社區」（以

下簡稱社區）為基礎，考量地理環境相互連結、地緣及生活圈之完整性、學生

就學之便利性、以及學生上下學所需時間之合理性，經妥適規劃社區範圍，並

統整社區教育資源，透過社區之學校間的相互支援，共同建構適性學習教育環

境，以提供學生多元、充分的學習機會，落實學生適性發展之目標。 

本方案重視學校間的垂直合作工作，落實學校與國民中學及大專校院端的

垂直合作關係，經由教育資源的共享，更深化學校與國民中學之教學人力支援

及教學設備共享等合作機制。此外，秉持社區均衡均質共榮發展之原則，以強

化學校之特色發展，本方案除加強輔助社區資源弱勢學校，並強化社區之特色

形塑，導引社區間教育資源均衡均質發展，進而提升各社區之學校教育競爭力。

本方案鼓勵學校辦理「學術試探」及「職涯試探」的課程及活動，提供社區內

國民中學學生生涯探索的機會，讓國民中學畢業生進入下一階段的學習前，對

學校的學習內容能先一步認識，使學生在當地學校的就學環境中能有適性學習

的機會，落實就近入學的目標。 

貳、目標 
一、因應少子女化發展趨勢，確保區域教育資源均衡。 

二、深化社區學校合作交流，裨益適性探索學習發展。 

三、強化社區學校特色發展，優化社區學校辦學品質。 

四、協力適性轉學自主共好，落實學生適性就近入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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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辦理對象 
全國公私立高級中等學校及特殊教育學校。 

肆、辦理期程 
自114學年度起，配合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持續推動。 

伍、辦理原則 
一、均衡發展區域教育資源：因應少子女化發展趨勢，滾動評估區域教育

資源概況，適切調整社區群科設置，均衡社

區普通型及技職型等各類型課程分佈，加強

社區學校間的資源整合，提供社區學生適性

多元選擇。 

二、增益社區學生適性發展：配合教育政策之實施，尊重每一位學生的適

性發展需求，強化國民中學學生對「學術藝

才課程」與「專業群科課程」均有良好的理

解，促進學生適性探索與適性學習，以利國

民中學畢業生適性就近入學。 

三、促進區域資源特色發展：以區域特色共學模式，協力提升區域內文學

創作、科學研究、智慧製造、新興科技、綠

色技能等前瞻特色創新教育內涵，促進各類

型高中之區域共好交流，開展社區教育資源

新風貌。 

陸、辦理單位 
一、主辦單位：本部。 

二、協辦單位：直轄市、縣（市）政府。 

三、執行單位：經本方案核撥經費之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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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辦理項目 
本計畫旨在強化並落實社區教育資源的均衡與均質，並藉由教育資源的推

廣與分享，提供國民中學學生適性探索機會，優化學生適性選擇，達成適性揚

才之教育理想；並以永續發展的理念，經由社區內學校的交流與合作，以教育

有機體的概念，持續深化社區教育資源的精進與卓越發展，邁向SDGs之優質教

育目標。本計畫之辦理項目說明如下： 

一、社區學校依教育資源均衡概況，彈性調整學校群科設置 

社區學校依社區教育資源配置，為提供更為完整而均衡的適性選擇，

進行包括因應少子女化之群科調整、規劃技術型特色實驗班課程、單科

高中等，研提相關群科資源調整計畫，本項目為重點辦理項目。 

二、社區學校合作辦理職涯試探與學術試探活動 

社區學校於計畫撰寫前事先進行分配協調事宜，辦理對象以國中三

年級學生為主。普通高中人文社會學群、理工自然學群、各類藝才班之

學術試探，每項至多一校辦理，每校至多辦理一項；綜合高中及技術型

高中以群為單位，每一群別至多一校辦理，每校至多辦理一群，學術與

職涯試探均由社區學校聯合辦理，協助國中三年級學生提前認識高中職

課程內涵，提供充分而優質之適性探索機會。 

三、社區學校共同辦理適性轉學輔導措施 

由社區一所學校辦理社區內高一學生之適性轉學，參與學校以社區

內所有高級中等學校為原則，以維護並落實社區學生之適性發展機會。 

四、社區學校辦理促進社區特色發展項目 

由社區學校促進社區教育資源品質之發展性、持續性活動，如：社

區學校辦理社區學生共同參與之大師系列講座或類似活動、社區學校辦

理社區學生參加之特色競賽或類似活動，本項目在於促進社區各類型高

中學校間的優質共學共好，以及提供國民中學學生更為優質的學習與競

賽平臺，期能促進區域教育資源的精進提升。 

五、社區學校合作辦理自主學習 

以社區共學方式，由召集學校及社區學校，合作辦理社區學校之自

主學習，其內容包括：自主學習資源媒合、自主學習辦理方式之優化與

經驗分享、自主學習聯合成果發表會等。 

以上辦理項目中，第二、四、五項為特色發展學校必辦項目，其餘各校可

自選項目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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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申請補助 
一、合作方式及說明 

（一）本部應與直轄市、縣（市）政府召開會議，檢討社區之劃定範圍，

必要時得修正之；本部並應建置各社區教育資源填報機制及資料

庫，分析學校所在社區教育資源現況。 

（二）由本部指定或社區內有意願辦理之學校組成合作聯盟，並由合作

聯盟推舉一所學校為召集學校，自主學習召集學校為當然召集學

校（特色發展學校為該社區自主學習召集學校）。每社區以提出一

份「適性學習社區教育資源均質化實施方案申請計畫書」（以下簡

稱計畫書）為原則；若社區學校合作逾二十所者，得推舉另一所

學校為第二召集學校，該社區之召集學校分別提出計畫書（任一

計畫書參與校數不得少於八所），惟每校只得參與一個合作計畫。 

（三）依本方案申請補助，每學年以一次為限；其申請方式及期限，

由本部舉辦會議說明之，社區之學校均得參加。 

（四）本部應對各社區召集學校從優補助，俾利召集會議協商基礎網絡之

維持，並由社區內學校合作執行。 

（五）已受高級中等學校學習區完全免試入學經費補助之學校，不得重

複申請本方案經費補助。 

二、申請程序 

學校依本方案申請補助者，以社區為單位，由召集學校擬訂計畫，報本

部核定計畫及補助金額；其辦理方式如下： 

（一）召集學校與社區學校及合作對象（包括國民中學及大專校院）擬

訂計畫書，報本部核定。 

（二）本部審查計畫書之基準如下： 

1、教育資源代表性指標： 

（1）課程類群：包括課程類型與招生容量，及課程類型註冊率與

增減率等二項。 

（2）財政資源：包括學校經常門經費、資本門經費、每生教育支

出、學校弱勢族群獎（補）助學金經費等四項。 

（3）師資品質：包括專任教師比率、專任合格教師比率、生師比

等三項。 

https://www.k12ea.gov.tw/ap/affair_view.aspx?sn=ae418079-6b7a-483c-bb5e-0d3c273e6488&sid=16


5 
 

（4）學生背景：包括低收入戶學生比率、原住民學生比率、身心

障礙學生比率等三項。 

（5）入學機會：包括公私立學校日間部核定招生人數比率與增減

率、國民中學畢業生就學機會率、國民中學畢業生

免試入學機會率等三項。 

2、社區內學校提供適性轉學名額者，從優補助。 

3、計畫書內容之合理性、完整性、可行性、效益性及政策性。 

4、社區學校、合作國民中學與大專校院數。 

（三）本部得邀集大專校院與行政機關代表、學校校長、業界代表、家

長及教師團體代表，組成審查小組，進行計畫書審查。審查以書

面或線上審查為原則。 

（四）計畫書及補助金額經審查通過及本部核定後，由本部通知學校。 

玖、輔導 
召集學校執行計畫書時，應訂定自主管理機制，依計畫書所定時程辦理。

本部應提供下列諮詢服務： 

一、社區輔導諮詢 

（一）計畫書之執行，列入駐區督學之督導管考項目，駐區督學應適

時處理或反映社區執行問題。 

（二）由本部建立輔導諮詢人才資料庫，視社區召集學校及社區學校

之需求，提供輔導諮詢服務。 

二、專業諮詢服務 

（一）由本部聘請專家學者組成專業諮詢小組，就學校執行計畫書所

面臨之問題，提供專業諮詢服務。 

（二）學校每學期至少一次邀請專業諮詢小組委員到校提供諮詢；學

校應填寫諮詢報告，作為次一學年度對該學校後續補助之參考。 

拾、績效指標 
各社區應參照方案指標及社區教育資源指標，提出計畫績效目標，並納入

計畫書。其方案指標及社區教育資源指標之內容，由本部另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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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壹、召集學校自評 

一、召集學校應於計畫書執行期滿前，填報期末績效檢核表及撰寫成果

報告書，並依計畫書所定績效指標，進行自評。 

二、為協助學校落實執行計畫書，各召集學校及社區學校均得指定教師

兼辦之；學校得視辦理狀況減少授課節數，召集學校教師每週以減

授四節為限，社區學校教師以減授二節為限；私立學校教師之授課

節數，得視經費補助情形酌予調整；本部指定辦理社區特色發展學

校，得另編列專任助理一人，協助執行社區特色發展及自主學習相

關計畫。 

拾貳、督導考核 
一、學校或直轄市、縣（市）政府執行本方案補助經費，各期經常門或

資本門之執行率未達標準者，應依「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高級

中等學校適性學習社區教育資源均質化實施方案經費補助要點」之

規定辦理。 

二、本部必要時得組成考評及督導小組，適時辦理學校之輔導工作，其

工作任務說明如下： 

（一）本部得適時對本方案受補助社區學校，擇校進行計畫書執行

績效與經費運用情形，進行了解與輔導。 

（二）本部得就本方案受補助社區學校執行情形，對辦理成效不

彰學校，擇校進行專案輔導。 

（三）本部得就本方案受補助社區學校之成效審核結果，作為次

一學年度對學校進行持續經費輔助、獎勵、或終止輔助之依據。 

三、學校執行計畫書之績優人員，得由學校逕行敘獎，校長由各該主管機

關敘獎。 

拾參、預期效益 
本方案執行之預期效益如下： 

一、均衡社區教育資源，提供學生適性發展選擇。 

二、強化區域學校合作，優化學生適性探索學習。 

三、促發社區特色共學，增益學生自主行動素養。 

四、提供適性發展機會，成就國家未來領袖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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